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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古蹟及歷史建築防災 

Chapter 10 Monuments and Historical Building Disaster 

Prevention 

第一節 減災計畫 

一、災害特性 

本市文化資產之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之安全管理可從狹義與廣義兩方面作

探討。就狹義面而言，除強化建築物本身之硬體結構、設備等安全性外，並以適

切的防災管理計畫使活動於建築內部人、事之受災風險減低；就廣義面而言，係

指包含建築物本身在內的外在環境之安全管理。具體而言，乃控制或消除存在於

外部空間之危險因子，使足以形成災害之風險降低，或是藉由加強外部環境之安

全，提升建物周遭居民之危險意識，間接減少建物受災害侵襲的危險。 

由於古蹟及歷史建築多屬歷史久遠的古老建築，除狹義地由點出發，對建築

本身加強其防災之各種軟硬體設施，針對開放式古蹟及歷史建築並設置遊客之疏

散逃生計畫等，賦予古蹟建築自身對災害抗災能力之外，另一方面，廣義地由面

如街區或社區等外部環境控制一切危害古蹟建築之要因，加強外部環境之安全性

能(如加強消防力或耐震性等)，並提升地區居民之防災意識，由居民之社區防災

力量結合管理部門共同營造更安全的空間。 

 二、古蹟及歷史建築等防災計畫訂定 

古蹟及歷史建築為國家無法替代之重要文化資產，由於構造傳統且年代久

遠，抗災性遠較現代建築薄弱。以本市此類場所之安全防護，保全場所自身之火

災預防及災害應變管理機制為目的。 

【辦理機關】：文化局 

【對策】： 

輔導古蹟及歷史建築等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建立防災計畫。 

【措施】：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4 條規定，古蹟指定後應擬定管理維護計畫，並報主

管機關備查。再依「古蹟管理維護辦法」規定管理維護計畫內應包含防災及緊

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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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擬定管理維護計畫有困難時，主管機關應主動協助擬定。除由文化局督導

外，將委託臺南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專業服務中心輔導協助擬定，並據以執行定

期檢討。 

三、古蹟及歷史建築防火管理機制建立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6 條，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修

復再利用時，有關其消防安全事項，不受消防法及相關法規全部或一部之限制，

使得現今法規對於古蹟及歷史建築的適用未有明文規定，在確保防火及管理歸屬

事宜之現況下，易造成古蹟及歷史建築消防安全設備貧乏，缺少完整的消防管理

制度及免於火災的防火作為，且管理人員之防災應變常識及能力也普遍不足。古

蹟及歷史建築的防火安全管理可從兩方面來探討，一方面除強化建築物本身之硬

體結構、防災設備等之外，並應同時施行適切合理的管理維護計畫（包括防火防

災計畫），直接地來使古蹟及歷史建築的致災風險危害降到最低或是零；另一方

面，亦應控制或消弭包含鄰接古蹟及歷史建築物本身在內的外部相鄰（連）接空

間環境的潛在危害因子，並藉由透過防火或防災管理，加強古蹟及歷史建築的防

災安全。 

【辦理機關】：文化局、消防局 

【對策】： 

輔導古蹟及歷史建築等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落實防火管理機制及設置自

主防災設備設施機具。 

【措施】： 

1. 古蹟或歷史建築之管理人、使用人及所有人，應定期辦理防災演練。 

2. 建置自動或手動滅火設備、火警偵知設施，以利火災發生時能有即時滅火功

能。 

3. 建置監視設備、保全系統或火災通報連線設備，以利災情資訊即時當握並於

平時監測。 

4. 古蹟及歷史建築之防災設備應定期測試並落實檢修，保持防災設備功能正

常。 

四、火災防護安全管理 

【辦理機關】：文化局、消防局 

【對策】： 

火災高風險因子確實掌握與管理。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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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強易燃物之安全管理，定期實施檢驗、檢查，以確實掌握安全。 

2. 注意火源管理及電線安全。 

3. 執行電力設備、滅火器之保養檢測。 

4. 定期舉辦消防演練，並派員參加消防講習。 

五、地震防制安全管理 

【對策】： 

防震管理與防制機制之建立。 

【措施】： 

1. 古蹟及歷史建築倒塌、瓦落、文物典藏掉落等防止措施。 

2. 使用蠟燭、燈油、金爐等使用火源物品加強固定措施，週遭避免裝設使用可

燃物，避免因地震導致火災。 

3. 團體參觀者應由領隊迅速引導至空曠處所避難。 

4. 工作人員應將避難資訊傳達給在場民眾。 

5. 由古蹟及歷史建築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依管理維護計畫執行結構體之

保養維修，並注意對結構體損壞之觀察及紀錄，依需要作必要之補強。 

六、古蹟及歷史建築補強 

【對策】： 

輔導古蹟及歷史建築定期保養維修，並注意結構安全，依需要作必要之補強。 

【措施】： 

1. 由古蹟及歷史建築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落實依管理維護計畫執行結構

體之定期檢測，並注意對結構體損壞之觀察及紀錄，如有異常填寫異常處理

紀錄表，通報文化局確認後處理。 

2. 委託臺南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專業服務中心定期巡查訪視，協助作初步檢

測，如需進一步評估可依「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辦理私有古蹟及歷史建築

經費補助要點」或「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作

業要點」申請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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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整備計畫 

一、災害應變資源整備 

平時即積極充實搶救設備及人員之整備，當災害來臨時可確實掌握及利用救

災資源。 

【辦理機關】：文化局、警察局、消防局 

【對策一】： 

加強災時搶救設備之整備。 

【措施】： 

1. 整備消防栓、滅火器、自動灑水設備、細水霧滅火設備等設施強化，並定期

檢驗更新。 

2. 強化火災自動警報設備。 

3. 設置預防縱火監視設備。 

二、災害防救人員之整備編組 

災害防救人員動員系統建置的主要目的在於執行災害搶救工作，藉由將救災

人力資源系統化整備，於災害發生時有助於迅速的動員並建立防救工作秩序，以

達到有效整合及系統化的管理。  

【辦理機關】：文化局、警察局、民政局、消防局 

【對策一】： 

建立當地居民、動員民間組織與志工之整備編組之機制。 

【措施】： 

1. 聯繫民間組織、志工等工作團體，確立可配合人員、團體及可協助之災害防

救工作項目，建立相關資源及聯繫名冊。 

2. 自衛消防編組： 

(1)因重要文化資產之存在，須以初期滅火及文物搬運為重點。 

(2)為防止民眾攜出文物書籍或便於參觀，而有限定出入口情形時(如活動期

間出現人潮)，宜劃分區域專人負責引導，並以避難引導為重點考量，予

以編組並加派人力。 

3. 自衛消防活動： 

(1)當火災發生時，儘速運用現場消防安全設備滅火，並向全體收容人員進

行緊急廣播並通報 119，並應向 119 強調該處之重點文物所在，俾便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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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2)向消防機關報案時，應提供消防人員到達現場後會合地點、現場聯繫人

員姓名及電話，以利消防指揮官掌握現場最新資訊及救災資料。 

(3)進行避難引導時，須給予明確避難方向及具體有效的引導。 

(4)當地震發生時，為防止混亂恐慌，須就所掌握之地震災情，迅速有效的

傳達給參觀人員。同時掌握受傷人員或建築物損壞情形等資訊，並向本

府文化局及消防局回報，且注意訊息一元化之縱橫向聯繫。 

4. 文資守護網 

社區，這個生活與共的家庭，就是文資守護的最佳守門員，透過文化資

產守護網工作坊課程，推廣與提升民眾對社區文化資產的認知，推動社

區文化資產守護與保存的在地民間網絡；喜歡並珍惜社區文化資產，是

臺南市的「普市價值」，結合學術機構與民間團體之文資守護，營造人本

的文化資產保存環境，及人人均有守護文化資產的責任與觀念。 

三、災害防救知識宣導 

災害發生時，民眾最先獲知災害的狀況，並將訊息傳遞至各災害防救單位，

惟在救災人員尚未抵達前，災況發生後的第一搶救工作，是由各區之民眾、社區

組織及企業團體所共同進行的；因此，災前透過防災演練教導各區瞭解所居住地

點及附近環境狀況，加強社區民眾、里鄰防災知識及觀念，並協助實施里鄰互助

訓練及簡易救災器具準備。  

【辦理機關】：文化局 

【對策】： 

利用研習會或實地觀摩之方式，宣導災害防救知識並學習他人災害防治方法。 

【措施】： 

1. 輔導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建立所有文物位置圖及清冊，並納入管理維護

計畫，交古蹟及消防主管機關備查，以利災害發生時，文物之搶救。 

2. 委託臺南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專業服務中心定期巡查訪視，協助提供防災之

作為，並據以執行定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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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應變計畫 

【辦理機關】：文化局、民政局、警察局、消防局 

【對策】： 

輔導古蹟及歷史建築建立緊急應變計畫，並加強災情查報與通報系統之運作。 

【措施】： 

1.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4 條規定，古蹟指定後應擬定管理維護計畫，並

報主管機關備查。再依「古蹟管理維護辦法」規定管理維護計畫內應包含防

災及緊急應變計畫。 

2. 如擬定管理維護計畫有困難時，主管機關應主動協助擬定。除由文化局督導

外，將委託臺南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專業服務中心輔導協助擬定，並據以執

行定期檢討。 

3. 緊急應變計畫中應包含應變任務編組與人員，及應變處理程序。以利於災害

發生時第一時間處理相關聯絡事宜、作緊急文物搶救及人員救護、緊急疏散

及隔離防護。以利古蹟及歷史建築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據以執行應變

措施，並通報相關單位。 



臺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第六編 其他災害-古蹟及歷史建築防災 

 

6-10-7 

第四節 復建計畫 

一、古蹟及歷史建物災害受損清查與評估 

災害發生後，各災害防救業務機關及單位，應針對本市古蹟及歷史建築進行

災害受損地區清查與統計，並進一步評估可行的重建方式與建議。。 

【辦理機關】：本府相關機關 

【對策】： 

災後針對受損之古蹟及歷史建築進行災害受損清查與統計，並評估可行的重建

方式與建議。 

【措施】： 

1. 危險建築物、構造物限制使用或拆除之補強事項。 

2. 受損建築物與公共設施之結構安全檢查鑑定事項。 

二、災後環境復原 

災害發生後，各防災業務單位與地區區公所，應儘速協助古蹟及歷史建築受

災地區之災後環境清理與復原之工作。 

【辦理機關】：環保局 

【對策】： 

執行廢棄物清運之事宜。 

【措施】： 

1. 設置臨時放置場、轉運站及最終處理場所，循序進行蒐集、搬運及處置。  

2. 對於災後廢棄物、垃圾、瓦礫等立即展開災後環境清理及消毒工作。 

三、古蹟及歷史建築之復原重建 

視古蹟及歷史建築損害程度辦理緊急或後續復建計畫，對於有急迫性之災

害，應優先辦理緊急復原計畫，進行後續相關復建工程  

【辦理機關】：本府各相關機關 

【對策】： 

擬定古蹟及歷史建築搶修或修復計畫。 

【措施】： 

1. 古蹟等文化資產如遇重大災害時，依「古蹟及歷史建築重大災害應變處理辦

法」，由主管機關邀集專家學者及有關機關代表成立應變處理小組，其任務

如下：一、訂定應變處理原則。二、指導轄內古蹟及歷史建築相關應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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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三、其他相關事項。 

2. 再由其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7 條規定，於災

後三十日內提報搶修計畫，並於災後六個月內提出修復計畫，送主管機關核

准後為之。 

3. 私有古蹟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提出前項計畫有困難時，除由文化局

督導協助外，將委託臺南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專業服務中心輔導協助。 


